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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，在政治、社會等各層面產生結構性

的變化。一方面國民黨政府之威權體制面臨逐漸崩解的趨向，反對力量

趁勢大幅進佔其釋出的政治版圖，但同時國民黨政府亦力挽狂瀾地抵制

包括台獨運動在內之反對勢力的擴張。對內國民黨運用〈刑法〉第100

條等法律規定，箝制島內台獨言論之傳播，動輒續以戒嚴時期之政治迫

害手段，層層封鎖台獨運動之前進；對外則以「黑名單」桎梏，阻絕海

外台獨，避免其與島內台獨合流。因此，解嚴初期的台灣，依舊籠罩在

「實質戒嚴」的情勢下，至少對台獨運動而言，與戒嚴時期相同，仍有

重重的關卡亟待突破。

解嚴前成立、承繼戰後反對運動且逐漸成為島內台獨代表的民進

黨，經過數場選舉的洗禮，取得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治實力，其追求台

獨的企圖也愈趨明顯，1991年10月通過〈台獨黨綱〉後，明揭其成為

一個不折不扣的「台獨黨」，確立其台獨運動的主導地位。另一方面，

海外台獨雖然長期為島內台獨之啟蒙來源，但隨著解嚴後島內政治情勢

的丕變，其僻處海外乃成致命傷。畢竟失去土地滋養的台獨運動，終究

將面臨失根的危機；因此大舉回歸台灣，衝破黑名單的障礙，便為海外

台獨刻不容緩的首要工作。

島內、海外台獨依憑戒嚴時期所累積的交流經驗，以及解嚴後更頻

繁的互動合作，終達成〈刑法〉第100條之修正，使島內台獨言論除罪

化，並衝破黑名單牢籠，完成海外台獨之回歸。自此（1992年5月15

日）戒嚴體制在實質上才告真正終結；匯聚後之台獨運動得到更為廣闊

的發展空間，得以逐漸主導日後台灣的政治走向。

     

關鍵詞：戒嚴、解嚴、台獨運動、台灣獨立、民進黨、海外台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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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衝突事件

意圖破壞國體、竊據國土或以非法
之方法變更國憲、顛覆政府，而著手實行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首謀者，處無期徒刑。（第1項）
前項之預備犯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（第2項）

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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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海外『台獨』份子和國內

『美麗島』群內外合謀、『精心設計』的暴亂陰謀。

所謂台獨以及在國內的這一小撮野心份子

簡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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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前途，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。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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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。不過，他們必

須承認憲法，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訂的國家體制。新政黨必須是

反共的。他們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－我指的是「台獨」運動。如

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，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。

有些人認為他們沒有國家民族觀念，（我們的國家應包括全中國，

而不只是台灣）他在「組織宣言」中從未提到國家名稱。他們在

「黨綱」中也沒有任何反共的政策。29

柔性政黨的想法就是，把政黨的功能分析出來，一個是提
名，一個是形成公共政策，一個是宣傳；把政黨的功能分散在不同的組織裡，但不冠上政黨的名字，
有一天隨時把這三個組織合在一起，就是政黨了。要不然當時我想，只要一嚷著要籌備政黨，就會被
國民黨打壓或逮捕，那不就永遠無法建黨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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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。30 

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，因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章程明列「台灣

應該獨立」，而收押本黨中央常務評議委員蔡有全同志和許曹德先

生⋯⋯為了實質貫徹本黨「住民自決」基本綱領，我們重申確保人

民提出各種和平性政治主張的自由和權利，對於不斷遭受政治恫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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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司法迫害的台灣獨立主張，我們要特別強調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

立的自由」。願全黨同志和台灣人民，團結一致，共同護衛本黨綱

領及言論自由。33 

如果國共片面和談；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之利益；如果中共統

一台灣；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，則本黨主張台灣應該



11

獨立。⋯⋯本黨要求執政當局應速依據實際，全面調整政治法律結

構，使國家體制正常化。37 

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。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

政、外交政策，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。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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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明所領銜之日本台獨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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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，制定新憲，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

現實，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。⋯⋯基於國民主權原

理，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，應交由

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。」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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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多年來，聯盟的聲勢已不若往年那般受到擁護甚至令人有些不信

任，原因是島內的反對運動風起雲湧，那些黨外精英前仆後繼，與

強勢的國民黨對抗，被逮捕、拘禁，毫無懼色；而人們會反問台獨

聯盟說－島內在打拼，你們隔著太平洋，為台灣實際做了些什麼貢

獻？46 

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，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

獨立運動公開化，反抗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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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激進化，返鄉運動普遍化。

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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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
開並廢止被禁止出入境之『黑名單』，保障人民出入國境之自由。

簡稱

依憲法第10條『人民有居住遷徒自由』，因此凡在台灣設有戶籍及住所的國民都有隨時
返國的自由。所以國安法第3條第1項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否則
即以刑罰制裁的條文已屬違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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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世台會承諾「不鼓吹台獨言論、不主張國土分裂、不從事違

法活動」。

（二）全面蒐集世台會成員名單，加以過濾，並清查其政治背景。

（三） 對依國安法應以禁止入境者，駐外單位不發入境簽證，不准

禁止入境者來台。

（四） 通知各航空公司，對未持有來台的回簽證之旅客，不准登

機，否則原機遣返，並處分航空公司。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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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黑名單的限制，回到自己生長的故鄉台灣，既不是闖關，也不

是翻牆，那只是思鄉的遊子被故障的紅燈所困，被迫「闖紅燈」而

已。75 

國民黨政府一向否認「黑名單」政策的存在。世台會返台舉行就是

一個推翻國民黨政府否認「黑名單」具體且有效的辦法。⋯⋯用

「黑名單」政策來剝奪國民的返鄉權是任何文明國家所不許的。我

們的行動就是要打破荒謬的「黑名單」政策。76 



20

解
嚴
前
後
台
獨
運
動
之
匯
聚

簡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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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
稱

係叛亂組織，凡參加該組織者，將依法偵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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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黑名單返鄉運動時，我相信只要進得了國門，就是一種勝利，

在台灣待得越久，勝利的果實就越豐碩，我們沒有傷害任何人，卻

得到遠比流血抗爭更強的回應與成果。9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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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台獨「台灣青

年」系統

美國國會認為台灣當局應准許所有居留海外，獻身於和
平政治改革的台灣人民返回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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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密控檢蒐集由海外迂迴寄台反動宣傳品及進行心戰函電等情資，以防止思想滲透，並鞏固我軍民
心防⋯⋯駐檢蒐集詆毀我領導中心與政府首長，以及散佈謠言破壞政府形象之函件、情資等，防止其
以不實、虛構之詭詞煽惑、破壞我軍民心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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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民主同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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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台獨聯盟，要走比民進黨更堅強的路線，這樣獨盟就成了國民

黨的首要打擊對象，而間接的保護民進黨。1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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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常務委員會設立一個三人小組，其工作為研究如何促成一個海外

台灣人超團體的委會去準備推行公民投票事項，尤其促使民進黨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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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公民投票運動14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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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黨政府 台

獨運動

1992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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